投标承诺书

我单位承诺：
1、不转让、出借、涂改、伪造资质（资格）证书或者以其他方式允许其他单位（个人）以我单位（本人）名义承揽工程。
2、不与招标人或者其他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围标，不以行贿、弄虚作假等不正当手段谋取中标。
3、我单位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的项目负责人自投标截止日起向前24个月内无行贿犯罪记录。
4、我单位承诺积极配合招标人完成“申请核查表”中的相关核查，若我单位中标，承诺在中标通知书规定的期限内与你方签订合同，并按照招标文件规定向你方递交履约担保。
5、承诺若我单位中标后因不可抗力之外的原因放弃中标的。我单位自愿遵守和执行本招标文件规定的评标、定标办法，由于我单位放弃中标致使招标人确定其他中标候选人为中标人或重新招标产生中标价差额的，由我单位承担赔偿责任。

我单位承诺以上信息真实有效，若承诺与实际情况不符，我单位愿意放弃投标及中标资格，并承诺愿意按照施工预算价（招标控制价）金额的2%赔偿招标人，赔偿金额承诺自招标人要求缴纳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缴纳至招标人指定账户。如因虚假承诺导致产生不良后果或涉嫌违法犯罪的，由我单位自行承担所有不良后果和法律责任。
投标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